
临汾经济开发区公安分局权责清单

序号 行使主体 职权类型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备注
项目 子项

1
临汾市公安
局经济技术
开发区分局

行政确认 户籍迁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1958年1月9日主席令公布）
第三条：户口登记工作，由各级公安机关主管。

第十条：公民迁出本户口管辖区，由本人或者户主在迁出前向户口登记机关申报迁出登
记，领取迁移证件，注销户口。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
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 ，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
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公民迁往边防地区，必须经过常住地县、市、市辖区公安机关批

准。
第十三条：公民迁移，从到达迁入地的时候起，城市在三日以内，农村在十日以内，由
本人或者户主持迁移证件向户口登记机关申报迁入登记 ，缴销迁移证件。没有迁移证件
的公民，凭下列证件到迁入地的户口登记机关申报迁入登记 ：1.复员、转业和退伍的军
人，凭县、市兵役机关或者团以上军事机关发给的证件 ；2.从国外回来的华侨和留学

生，凭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或者入境证件 ；3.被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释
放的人，凭释放机关发给的证件。

1、受理责任：公式法定应当提交的材料；
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
理申请。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
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在规定期限内作出书面决定
。                                                      
4、送达责任：在规定期限内制定并向申请
人送达法律证件。                                                                   
5、事中事后责任：建立健全事中事后监管
措施，加强监管。                                                         
6、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
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
口登记条例第三条、
第十条、第十三条

2
临汾市公安
局经济技术
开发区分局

行政确认

户口登记

出生登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1958年1月9日主席令公布）
第三条：户口登记工作，由各级公安机关主管。

第十条：公民迁出本户口管辖区，由本人或者户主在迁出前向户口登记机关申报迁出登
记，领取迁移证件，注销户口。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
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 ，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
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公民迁往边防地区，必须经过常住地县、市、市辖区公安机关批

准。
第十三条：公民迁移，从到达迁入地的时候起，城市在三日以内，农村在十日以内，由
本人或者户主持迁移证件向户口登记机关申报迁入登记 ，缴销迁移证件。没有迁移证件
的公民，凭下列证件到迁入地的户口登记机关申报迁入登记 ：1.复员、转业和退伍的军
人，凭县、市兵役机关或者团以上军事机关发给的证件 ；2.从国外回来的华侨和留学

生，凭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或者入境证件 ；3.被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释
放的人，凭释放机关发给的证件。

1、受理责任：公式法定应当提交的材料；
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
理申请。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
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在规定期限内作出书面决定
。                                                      
4、送达责任：在规定期限内制定并向申请
人送达法律证件。                                                                   
5、事中事后责任：建立健全事中事后监管
措施，加强监管。                                                         
6、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
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
口登记条例第三条、
第十条、第十三条

3
临汾市公安
局经济技术
开发区分局

行政确认
国外、港澳台回来定居

（恢复户口）及加入中国
国籍落户

4
临汾市公安
局经济技术
开发区分局

行政确认 转业安置落户

5
临汾市公安
局经济技术
开发区分局

行政确认 收养登记

6
临汾市公安
局经济技术
开发区分局

行政确认

户口注销

死亡注销户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1958年1月9日主席令公布）
第三条：户口登记工作，由各级公安机关主管。

第十条：公民迁出本户口管辖区，由本人或者户主在迁出前向户口登记机关申报迁出登
记，领取迁移证件，注销户口。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
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 ，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
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公民迁往边防地区，必须经过常住地县、市、市辖区公安机关批

准。
第十三条：公民迁移，从到达迁入地的时候起，城市在三日以内，农村在十日以内，由
本人或者户主持迁移证件向户口登记机关申报迁入登记 ，缴销迁移证件。没有迁移证件
的公民，凭下列证件到迁入地的户口登记机关申报迁入登记 ：1.复员、转业和退伍的军
人，凭县、市兵役机关或者团以上军事机关发给的证件 ；2.从国外回来的华侨和留学

生，凭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或者入境证件 ；3.被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释
放的人，凭释放机关发给的证件。

1、受理责任：公式法定应当提交的材料；
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
理申请。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
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在规定期限内作出书面决定
。                                                      
4、送达责任：在规定期限内制定并向申请
人送达法律证件。                                                                   
5、事中事后责任：建立健全事中事后监管
措施，加强监管。                                                         
6、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
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
口登记条例第三条、
第十条、第十三条

7
临汾市公安
局经济技术
开发区分局

行政确认 出国境定居注销户口

8
临汾市公安
局经济技术
开发区分局

行政确认
加入外国国籍并自动丧失

中国国籍注销户口

9
临汾市公安
局经济技术
开发区分局

行政确认 虚假重复户口注销



10
临汾市公安
局经济技术
开发区分局

行政确认

户口登记主
项信息变更

变更更正姓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1958年1月9日主席令公布）
第三条：户口登记工作，由各级公安机关主管。

第十条：公民迁出本户口管辖区，由本人或者户主在迁出前向户口登记机关申报迁出登
记，领取迁移证件，注销户口。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
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 ，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
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公民迁往边防地区，必须经过常住地县、市、市辖区公安机关批

准。
第十三条：公民迁移，从到达迁入地的时候起，城市在三日以内，农村在十日以内，由
本人或者户主持迁移证件向户口登记机关申报迁入登记 ，缴销迁移证件。没有迁移证件
的公民，凭下列证件到迁入地的户口登记机关申报迁入登记 ：1.复员、转业和退伍的军
人，凭县、市兵役机关或者团以上军事机关发给的证件 ；2.从国外回来的华侨和留学

生，凭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或者入境证件 ；3.被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释
放的人，凭释放机关发给的证件。

1、受理责任：公式法定应当提交的材料；
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
理申请。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
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在规定期限内作出书面决定
。                                                      
4、送达责任：在规定期限内制定并向申请
人送达法律证件。                                                                   
5、事中事后责任：建立健全事中事后监管
措施，加强监管。                                                         
6、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
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
口登记条例第三条、
第十条、第十三条

11
临汾市公安
局经济技术
开发区分局

行政确认 变更更正民族

12
临汾市公安
局经济技术
开发区分局

行政确认

户口登记非
主项信息变

更

更正出生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1958年1月9日主席令公布）
第三条：户口登记工作，由各级公安机关主管。

第十条：公民迁出本户口管辖区，由本人或者户主在迁出前向户口登记机关申报迁出登
记，领取迁移证件，注销户口。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
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 ，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
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公民迁往边防地区，必须经过常住地县、市、市辖区公安机关批

准。
第十三条：公民迁移，从到达迁入地的时候起，城市在三日以内，农村在十日以内，由
本人或者户主持迁移证件向户口登记机关申报迁入登记 ，缴销迁移证件。没有迁移证件
的公民，凭下列证件到迁入地的户口登记机关申报迁入登记 ：1.复员、转业和退伍的军
人，凭县、市兵役机关或者团以上军事机关发给的证件 ；2.从国外回来的华侨和留学

生，凭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或者入境证件 ；3.被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释
放的人，凭释放机关发给的证件。

1、受理责任：公式法定应当提交的材料；
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
理申请。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
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在规定期限内作出书面决定
。                                                      
4、送达责任：在规定期限内制定并向申请
人送达法律证件。                                                                   
5、事中事后责任：建立健全事中事后监管
措施，加强监管。                                                         
6、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
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
口登记条例第三条、
第十条、第十三条

13
临汾市公安
局经济技术
开发区分局

行政确认 更正籍贯

14
临汾市公安
局经济技术
开发区分局

行政确认 变更更正其他项目

15
临汾市公安
局经济技术
开发区分局

行政确认 户成员关系调整

16
临汾市公安
局经济技术
开发区分局

行政确认

其他户口登
记服务事项

开具户籍类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1958年1月9日主席令公布）
第三条：户口登记工作，由各级公安机关主管。

第十条：公民迁出本户口管辖区，由本人或者户主在迁出前向户口登记机关申报迁出登
记，领取迁移证件，注销户口。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
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 ，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
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公民迁往边防地区，必须经过常住地县、市、市辖区公安机关批

准。
第十三条：公民迁移，从到达迁入地的时候起，城市在三日以内，农村在十日以内，由
本人或者户主持迁移证件向户口登记机关申报迁入登记 ，缴销迁移证件。没有迁移证件
的公民，凭下列证件到迁入地的户口登记机关申报迁入登记 ：1.复员、转业和退伍的军
人，凭县、市兵役机关或者团以上军事机关发给的证件 ；2.从国外回来的华侨和留学

生，凭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或者入境证件 ；3.被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释
放的人，凭释放机关发给的证件。

1、受理责任：公式法定应当提交的材料；
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
理申请。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
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在规定期限内作出书面决定
。                                                      
4、送达责任：在规定期限内制定并向申请
人送达法律证件。                                                                   
5、事中事后责任：建立健全事中事后监管
措施，加强监管。                                                         
6、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
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
口登记条例第三条、
第十条、第十三条

17
临汾市公安
局经济技术
开发区分局

行政确认 户口簿换补领

18
临汾市公安
局经济技术
开发区分局

行政确认

居民身份证
（含临时居
民身份证）

业务

居民身份证申领 《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二条：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年满十六周岁
的中国公民，应当依照本法的规定申请领取居民身份证 ；未满十六周岁的中国公民，可
以依照本法的规定申请领取居民身份证 。第七条：公民应当自年满十六周岁之日起三个

月内，向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公安机关申请领取居民身份证 。
未满十六周岁的公民，由监护人代为申请领取居民身份证。第十一条：国家决定换发新
一代居民身份证、居民身份证有效期满、公民姓名变更或者证件严重损坏不能辨认的 ，
公民应当换领新证；居民身份证登记项目出现错误的，公安机关应当及时更正，换发新
证；领取新证时，必须交回原证。居民身份证丢失的，应当申请补领。未满十六周岁公
民的居民身份证有前款情形的，可以申请换领、换发或者补领新证。公民办理常住户口
迁移手续时，公安机关应当在居民身份证的机读项目中记载公民常住户口所在地住址变
动的情况，并告知本人。第十二条：公民申请领取、换领、补领居民身份证，公安机关
应当按照规定及时予以办理。公安机关应当自公民提交《居民身份证申领登记表》之日
起六十日内发放居民身份证；交通不便的地区，办理时间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的时间

不得超过三十日。
公民在申请领取、换领、补领居民身份证期间，急需使用居民身份证的，可以申请领取
临时居民身份证，公安机关应当按照规定及时予以办理 。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公安部门规

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居民身份证管理办法 》（公安部令第78号）第二条：居住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中国公民，在申请领取换领、补领居民身份证期间，急需使用居民身

份证的，可以申请领取临时居民身份证。
《关于建立居民身份证异地受理挂失申报和丢失招领制度的意见 》（公通字

[2015]34号）

1、受理责任：公式法定应当提交的材料；
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
理申请。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
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在规定期限内作出书面决定
。                                                      
4、送达责任：在规定期限内制定并向申请
人送达法律证件。                                                                   
5、事中事后责任：建立健全事中事后监管
措施，加强监管。                                                         
6、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
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居
民身份证法》第二条
、第七条、第十一条

、第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临
时居民身份证管理办

法》第二条
《关于建立居民身份
证异地受理挂失申报
和丢失招领制度的意

见》

19
临汾市公安
局经济技术
开发区分局

行政确认 居民身份证换领

20
临汾市公安
局经济技术
开发区分局

行政确认 居民身份证补领

21
临汾市公安
局经济技术
开发区分局

行政确认 临时居民身份证申领



22
临汾市公安
局经济技术
开发区分局

行政确认

居民身份证
（含临时居
民身份证）

业务 居民身份证挂失申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二条：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年满十六周岁
的中国公民，应当依照本法的规定申请领取居民身份证 ；未满十六周岁的中国公民，可
以依照本法的规定申请领取居民身份证 。第七条：公民应当自年满十六周岁之日起三个

月内，向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公安机关申请领取居民身份证 。
未满十六周岁的公民，由监护人代为申请领取居民身份证。第十一条：国家决定换发新
一代居民身份证、居民身份证有效期满、公民姓名变更或者证件严重损坏不能辨认的 ，
公民应当换领新证；居民身份证登记项目出现错误的，公安机关应当及时更正，换发新
证；领取新证时，必须交回原证。居民身份证丢失的，应当申请补领。未满十六周岁公
民的居民身份证有前款情形的，可以申请换领、换发或者补领新证。公民办理常住户口
迁移手续时，公安机关应当在居民身份证的机读项目中记载公民常住户口所在地住址变
动的情况，并告知本人。第十二条：公民申请领取、换领、补领居民身份证，公安机关
应当按照规定及时予以办理。公安机关应当自公民提交《居民身份证申领登记表》之日
起六十日内发放居民身份证；交通不便的地区，办理时间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的时间

不得超过三十日。
公民在申请领取、换领、补领居民身份证期间，急需使用居民身份证的，可以申请领取
临时居民身份证，公安机关应当按照规定及时予以办理 。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公安部门规

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居民身份证管理办法 》（公安部令第78号）第二条：居住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中国公民，在申请领取换领、补领居民身份证期间，急需使用居民身

份证的，可以申请领取临时居民身份证。
《关于建立居民身份证异地受理挂失申报和丢失招领制度的意见 》（公通字

[2015]34号）

1、受理责任：公式法定应当提交的材料；
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
理申请。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
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在规定期限内作出书面决定
。                                                      
4、送达责任：在规定期限内制定并向申请
人送达法律证件。                                                                   
5、事中事后责任：建立健全事中事后监管
措施，加强监管。                                                         
6、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
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居
民身份证法》第二条
、第七条、第十一条

、第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临
时居民身份证管理办

法》第二条
《关于建立居民身份
证异地受理挂失申报
和丢失招领制度的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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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确认 居民身份证解除挂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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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确认 居民身份证捡拾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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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确认 居民身份证发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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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确认

居住证业务

居住证申领

《居住证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663号）第二条公民离开常住户口所在地，到其他城市
居住半年以上，符合有合法稳定就业、合法稳定住所、连续就读条件之一的，可以依照
本条例的规定申领居住证。第八条公安机关负责居住证的申领受理 、制作、发放、签注

等证件管理工作。

1、受理责任：公式法定应当提交的材料；
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
理申请。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
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在规定期限内作出书面决定
。                                                      
4、送达责任：在规定期限内制定并向申请
人送达法律证件。                                                                   
5、事中事后责任：建立健全事中事后监管
措施，加强监管。                                                         
6、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
任。

《居住证暂行条例》
第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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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确认 居住证签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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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确认 居住证换领

29
临汾市公安
局经济技术
开发区分局

行政确认 居住证补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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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确认 居住证地址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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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确认

港澳台居民
居住证业务

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领

《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领发放办法》（国办发〔2018〕81号）第二条：港澳台居民前往
内地（大陆）居住半年以上，符合有合法稳定就业、合法稳定住所、连续就读条件之一
的，根据本人意愿，可以依照本办法的规定申请领取居住证 。未满十六周岁的港澳台居

民可以由监护人代为申请领取居住证 。
第八条：港澳台居民申请领取居住证，应当填写《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领登记表》，交
验本人港澳台居民出入境证件，向居住地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指定的公安派出所或者
户政办证大厅提交本人居住地住址、就业、就读等证明材料。居住地住址证明包括房屋
租赁合同、房屋产权证明文件、购房合同或者房屋出租人、用人单位、就读学校出具的
住宿证明等；就业证明包括工商营业执照、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出具的劳动关系证明或
者其他能够证明有合法稳定就业的材料等 ；就读证明包括学生证、就读学校出具的其他

能够证明连续就读的材料等。
第九条：居住证有效期满、证件损坏难以辨认或者居住地变更的 ，持证人可以换领新

证；居住证丢失的，可以申请补领。换领补领新证时，应当交验本人港澳台居民出入境
证件。换领新证时，应当交回原证。第十五条：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持证人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其所持居住证应当由签发机关宣布作废 ：（一）丧失港澳台居民身份的；（二）
使用虚假证明材料骗领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的 ；（三）可能对国家主权、安全、荣誉和利
益造成危害的；（四）港澳台居民出入境证件被注销、收缴或者宣布作废的（正常换补

发情形除外）。

1、受理责任：公式法定应当提交的材料；
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
理申请。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
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在规定期限内作出书面决定
。                                                      
4、送达责任：在规定期限内制定并向申请
人送达法律证件。                                                                   
5、事中事后责任：建立健全事中事后监管
措施，加强监管。                                                         
6、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
任。

《港澳台居民居住证
申领发放办法》第二

条、第八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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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确认 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换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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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确认 港澳台居民居住证补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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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确认 港澳台居民居住证作废


